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办理操作规程

一、申请与受理
（一）申请
经市场、自然资源等部门信息共享，提前介入，一次性告知企业申请材料，避免企业反复跑腿。
符合条件的石油天然气企业可通过内蒙古政务服务网进行网上申报，也可将申请材料纸质件递交政务服务大厅受理窗口进行申请。
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申请表可从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http://yjglt.nmg.gov.cn/）政务服务栏目或者“内蒙古政务服务网”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网上服务窗口下载。
申请人应当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完整、清楚，不得涂改，复印件、影印件应当清晰。申请人对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二）材料查验和受理
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并出具查验结论。
受理人收到申请材料后，应当逐项对申请材料进行查验，并对查验结论负责；遇特殊申请受理情况，受理人应当与处室负责人及时沟通协调。
对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申请，出具书面受理文书；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当场或者1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对不予受理的申请，说明理由并出具书面凭证。
已受理的申请，正式进入审查程序。
[bookmark: _GoBack]二、审查
对已经受理的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指派有关人员或者组织专家对申请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对不符合《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审查不予通过；对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审查予以通过，并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呈批。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文件、资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应急管理部门应当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建设项目进行现场核查。建设单位整改现场核查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修改申请文件、资料所需时间不计算在本条规定的期限内。
三、决定
1．处室形成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由分管厅领导在2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批，作出是否批准该审查意见的决定。分管厅领导作出决定之日起1个工作日内出具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
2.处室在行政许可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资料的整理、归档。
四、其他
本厅负责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地址、联系电话、监督电话在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公布。
本厅负责的行政许可事项的受理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等，在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门户网站公布。


附件：1.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材料清单
       2.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
3.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评审应提交的文件（资料）审查意见书



附件1

石油天然气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申请材料清单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
2.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
3.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复印件；
4.采矿许可证副本复印件；
5.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6.设计单位设计资质证书影印件；
7.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材料；
8.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文本和相应图纸。








[bookmark: OLE_LINK5]附件2
[bookmark: OLE_LINK1]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项目设计单位
	
	设计单位资质证书编号
	

	安全预评价单位
	
	评价单位资质证书编号
	

	建设项目简介：（可另附）

	项目重大危险源，主要危险、危害因素：（可另附）



	安全预评价结论及意见采纳情况：（可另附）





	建设单位意见：



                                                                 
                                                               年    月    日

	安全监管部门初审意见：                            
                              

                              
                                                               年    月    日


注：1. 建设单位意见栏由主要负责人签属“申报材料真实、合规，申请审查”，签字并加盖公章。
2.安全监管部门初审意见由审查人员签属“申报材料齐全、合规，初审合格”，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附件3
[bookmark: OLE_LINK3]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评审应提交的文件（资料）审查意见书
项目名称： 
受理机关： 
	项
目
序
号

	审查内容
	审查
结果

	1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书（红头文件）
	

	2
	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申请表
	

	3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文件复印件（签字加盖公章）
	

	4
	采矿许可证副本复印件（签字加盖公章）
	

	5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签字加盖公章）
	

	6
	设计单位设计资质证书影印件（签字加盖公章）
	

	7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及相关文件材料
	

	8
	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文本和相应图纸
	

	9
	其他需要提交的材料
	

	审查人
  意见
	                  审查人：                   年      月      日

	审核人
意见
	审核人：                    年      月      日

	审批人
意见
	                  审批人：                    年      月      日


[bookmark: OLE_LINK2]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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